台北市梅縣同鄉會九十五學年度學生獎學金申請及發放要點

1、 台北市梅縣同鄉會會員及其直系親屬或弟妹，與海外回國之同鄉僑生，在台灣省、台北市、高雄市之公立大學、獨立學院、專科學校及屬本縣同鄉所創辦之私立專科以上之學校，以及台北市公、私立高等工商職校求學，合於下條（第二條）之學生，均得申請獎學金。

二、前一學年兩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75分以上，及操行成績均列甲等。

三、申請時間：自本（96）年十月一日起以二個月為期，逾期不予辦理。由申請人

　　檢具下列資料項肄業校方提出申請。經校方審核無誤後，於本（96）年十二月十日前轉送本會：

　　（一）申請書乙份（由本會印製，學校轉發）。

　　（二）上學年第一、二兩期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書全份。

　　（三）申請人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印本（影印兩面，清晰可辨）乙份。

四、經本會獎學金委員會核定後，由本會逕行通知得獎學生，副知校方備查，

五、獎學金在九十七年春節團拜及會員大會中頒發，得獎人應攜帶身分證親自受領。

六、各校符合規定之申請人數，超過本會預定名額時，以居住於台北市之梅縣籍學生為優先，仍超過時，以學業成績較高者為優先，學業成績完全相同時，以高年級學生為優先，而又有二人以上時，由學校通知申請人，以抽籤方式決定之。

七、本獎學金之基金，首批係由旅居越南梅籍僑胞所捐贈，為示答謝起見，凡在公立大學求學之本縣籍越南僑生確屬家境清寒，而上學期全年度平均成績在（70）分以上，且兩學期操行均列甲等者，得檢具學校正式成績單，及越南僑生證明文件，直接報由本會衡量財力酌予獎助，一學年一次為限。







